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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9 7 年 度 1 9 5 0 0 就 業 服 務 乙 級 技 術 士 技 能 檢 定 學 科 測 試 試 題  

本 試 卷 有 選 擇 題 8 0 題，每 題 1 . 2 5 分，皆 為 單 選 選 擇 題，測 試 時 間 為 1 0 0 分 鐘，請 在 答 案 卡 上 作 答 ，

答 錯 不 倒 扣 ； 未 作 答 者 ， 不 予 計 分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准 考 證 號 碼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  名 ：  

選 擇 題 ：  

1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是 職 業 興 趣 量 表 之 1 2 項 職 類 代 表 之 名 稱 ？社 工 諮 商 師銷 售 人 員會 計 助 理 人 員

保 全 。  

2 . ( 1 )  下 列 哪 一 項 不 是 勞 動 基 準 法 所 規 定 的 應 放 假 之 日 ？農 曆 元 月 十 五 日 元 宵 節孔 子 誕 辰 紀 念

日和 平 紀 念 日行 憲 紀 念 日 。  

3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適 宜 的 就 業 面 談 或 就 業 促 進 研 習 活 動 的 場 地 ？會 談 室會 議 室一 樓 大 廳

訓 練 教 室 。  

4 . ( 4 )  請 問 下 列 哪 一 項 有 關 勞 資 會 議 實 施 的 規 定 是 不 正 確 的 ？勞 資 會 議 由 勞 資 雙 方 同 數 代 表 組 成

事 業 單 位 女 性 勞 工 人 數 佔 勞 工 人 數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， 女 性 勞 工 當 選 名 額 不 得 少 於 勞 方 應 選

出 代 表 總 額 的 三 分 之 一勞 工 年 滿 1 6 歲 有 選 舉 勞 資 會 議 勞 方 代 表 之 權事 業 單 位 分 支 機 構 人

數 在 5 0 人 以 上 者 ， 應 分 別 舉 辦 勞 資 會 議 。  

5 . ( 4 )  欲 探 索 個 人 適 合 的 工 作 或 發 現 個 人 的 工 作 潛 力 時 ， 可 藉 助人 格 測 驗興 趣 測 驗成 就 測 驗

性 向 測 驗 。  

6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不 屬 於 行 業 的 分 類 ？製 造 業銀 行 業司 機工 商 服 務 業 。  

7 . ( 2 )  勞 工 保 險 被 保 險 人 於 傷 病 事 故 前 參 加 保 險 之 年 資 合 計 未 滿 1 年 者 ， 其 普 通 傷 害 補 助 費 及 普 通

疾 病 補 助 費 ， 均 按 其 平 均 月 投 保 薪 資 半 數 發 給 ， 最 長 以 幾 個 月 為 限 ？ 3 個 月 6 個 月 9

個 月 1 2 個 月 。  

8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屬 於 職 業 的 分 類 ？行 政 主 管事 務 工 作 人 員農 林 漁 牧 工 作 人 員個 人 服 務

業 。  

9 . ( 4 )  我 國 的 職 業 分 析 手 冊 ， 不 包 括 下 列 何 項 ？職 業 分 析 的 內 容工 作 說 明 書職 業 分 析 的 用 途

行 業 分 析 。  

1 0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屬 於 廣 義 失 業 的 條 件 ？有 工 作 意 願有 工 作 能 力沒 有 工 作有 在 找 工 作 。  

1 1 . ( 3 )  依 電 腦 處 理 個 人 資 料 保 護 法 相 關 規 定 ， 公 務 機 關 保 有 個 人 資 料 檔 案 者 ， 應 在 政 府 公 報 或 利 用

電 視 、 新 聞 紙 、 雜 誌 或 其 他 可 供 公 眾 知 悉 之 傳 播 媒 體 為 公 告 。 前 開 公 告 期 間 不 得 少 於 幾 日 ？

 1 0 日 5 日 2 日 1 日 。  

1 2 . ( 2 )  非 公 務 機 關 對 個 人 資 料 的 蒐 集 與 電 腦 處 理 ， 非 有 特 定 目 的 ， 並 符 合 下 列 哪 一 項 情 形 者 ， 不 得

為 之 ？經 當 事 人 口 頭 同 意經 當 事 人 書 面 同 意僅 要 口 頭 同 意 即 可 ， 不 必 書 面 同 意對 非

公 務 機 關 權 益 無 侵 害 之 虞 。  

1 3 . ( 1 )  勞 動 力 調 查 無 法 提 供 哪 些 資 訊 ？缺 工 人 數就 業 人 數失 業 人 數失 業 週 數 。  

1 4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助 人 的 主 要 目 標 ？促 使 受 輔 導 者 了 解 自 我協 助 受 輔 導 者 願 意 改 變 自 己促

使 受 輔 導 者 提 升 自 我輔 導 者 能 夠 主 動 幫 助 他 人 。  

1 5 . ( 2 )  一 份 好 的 心 理 測 驗 應 具 備 哪 些 條 件 ？樣 本 、 客 觀 化 、 標 準 化信 度 、 效 度 與 常 模人 格 、

性 向 與 興 趣正 向 、 理 性 與 價 值 。  

1 6 . ( 3 )  大 量 解 僱 勞 工 保 護 法 所 稱 大 量 解 僱 勞 工 情 形 之 一 ， 指 在 同 一 事 業 單 位 之 同 一 廠 場 僱 用 勞 工 人

數 在 2 0 0 人 以 上 未 滿 5 0 0 人 者，於 6 0 日 內 須 解 僱 逾 所 僱 用 勞 工 人 數 至 少 應 達 多 少 ？二 分 之

一三 分 之 一四 分 之 一五 分 之 一 。  

1 7 . ( 2 )  近 幾 年 國 內 大 專 學 生 延 期 畢 業 的 現 象 日 益 普 遍 ， 這 種 現 象 會 使 國 內 勞 動 參 與 率 有 何 變 化 ？

勞 動 參 與 率 上 升勞 動 參 與 率 下 降勞 動 參 與 率 不 變勞 動 參 與 率 先 上 升 後 下 降 。  

1 8 . ( 4 )  製 造 業 雇 主 聘 僱 外 國 人 之 人 數 與 其 引 進 重 新 招 募 之 外 國 人 之 總 人 數 ， 不 得 超 過 僱 用 勞 工 總 人

數 百 分 之 多 少 ？百 分 之 十百 分 之 十 五百 分 之 十 八百 分 之 二 十 。  

1 9 . ( 4 )  依 外 國 人 受 聘 僱 從 事 就 業 服 務 法 第 4 6 條 第 1 項 第 8 款 至 第 1 1 款 規 定 工 作 之 轉 換 雇 主 或 工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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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 序 準 則 規 定 ， 公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應 自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淮 轉 換 或 廢 止 聘 僱 許 可 之 日 起 幾 日

內 ， 辦 理 外 國 人 轉 換 作 業 ？ 1 5 日 3 0 日 4 5 日 6 0 日 。  

2 0 . ( 4 )  公 務 機 關 保 有 個 人 資 料 檔 案 者 ， 下 列 哪 一 事 項 不 應 該 在 政 府 公 報 公 告 ？保 有 機 關 名 稱個

人 資 料 的 類 別個 人 資 料 的 範 圍關 於 行 政 罰 及 強 制 執 行 事 務 者 。  

2 1 . ( 4 )  依 勞 動 基 準 法 規 定 ， 雇 主 不 得 使 技 術 生 從 事 下 列 哪 一 項 工 作 ？事 業 場 所 內 之 清 潔 工 作事

業 場 所 內 器 具 的 清 理 工 作事 業 場 所 內 機 械 的 清 理 工 作家 事 的 工 作 。  

2 2 . ( 3 )  依 性 別 工 作 平 等 法 規 定 ， 下 列 何 者 非 屬 主 管 機 關 應 納 入 勞 動 檢 查 之 項 目 ？性 騷 擾 之 防 治

促 進 工 作 平 等 措 施容 貌 歧 視 之 禁 止性 別 歧 視 之 禁 止 。  

2 3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職 業 分 析 的 方 法 ？自 然 觀 察 法訪 問 法焦 點 團 體 法小 組 討 論 法 。  

2 4 . ( 4 )  受 聘 僱 從 事 就 業 服 務 法 第 4 6 條 第 1 項 第 8 款 至 第 1 0 款 規 定 工 作 之 外 國 人 ， 累 計 在 中 華 民 國

境 內 工 作 時 間 不 得 逾 幾 年 ？ 2 年 3 年 6 年 9 年 。  

2 5 . ( 3 )  甲 將 以 觀 光 名 義 入 國 之 外 國 人 介 紹 給 乙 公 司 從 事 紡 織 染 整 工 作 ， 則 甲 違 反 之 情 事 為 何 ？非

法 容 留 外 國 人 從 事 工 作聘 僱 未 經 許 可 之 外 國 人媒 介 外 國 人 非 法 為 他 人 工 作以 本 人 名 義

聘 僱 外 國 人 為 他 人 工 作 。  

2 6 . ( 2 )  投 保 單 位 對 應 繳 納 之 勞 工 保 險 費 ， 如 在 寬 限 1 5 日 期 間 仍 未 向 保 險 人 繳 納 者 ， 自 寬 限 期 滿 之 翌

日 起 至 完 納 前 1 日 止 ； 加 徵 之 滯 納 金 額 ， 以 至 應 納 費 額 多 少 為 上 限 ？百 分 之 十百 分 之 二

十百 分 之 五 十 1 倍 。  

2 7 . ( 3 )  公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，有 時 會 針 對 就 業 市 場 情 勢 需 要，選 定 主 題 ( 如 產 業 人 力 需 求 狀 況 . . . 等 )，利

用 抽 樣 調 查 方 式 ， 蒐 集 業 務 區 內 與 主 題 有 關 的 資 訊 ， 再 輔 以 可 用 相 關 資 料 ， 做 綜 合 性 深 入 分

析 ， 編 印 成 專 題 性 或 突 發 性 就 業 問 題 之 研 究 報 告 予 以 發 布 ， 供 做 勞 動 供 需 參 考 之 就 業 市 場 資

訊 報 告 稱 為就 業 市 場 快 報就 業 市 場 月 報就 業 市 場 特 報就 業 市 場 季 報 。  

2 8 . ( 1 )  依 大 量 解 僱 勞 工 保 護 法 規 定，主 管 機 關 接 獲 勞 工 保 險 局 通 報 僱 用 勞 工 3 0 人 以 上 之 事 業 單 位 積

欠 勞 工 保 險 費 達 2 個 月，且 金 額 在 新 臺 幣 2 0 萬 元 以 上 後，至 遲 應 於 幾 日 內 查 訪 該 事 業 單 位 ？

 7 日 1 0 日 1 4 日 2 1 日 。  

2 9 . ( 1 )  下 列 何 者 是 就 業 會 談 過 程 中「 探 討 階 段 」( 語 言 與 非 語 言 運 用 建 立 專 業 關 係 階 段 ) 目 標 的 主 要 技

巧 ？溫 暖面 質自 我 表 露高 層 次 同 理 心 。  

3 0 . ( 1 )  有 關 求 供 倍 數 的 敘 述 ， 以 下 何 者 為 非 ？係 指 求 職 人 數 除 以 求 才 人 數 的 比 值它 是 反 映 就 業

市 場 榮 枯 的 重 要 指 標 之 一當 求 供 倍 數 大 於 1 時 ， 表 示 勞 力 需 求 大 於 勞 力 供 給當 求 供 倍 數

等 於 1 時 ， 表 示 勞 力 供 需 處 於 平 衡 狀 態 。  

3 1 . ( 1 )  下 列 何 者 非 屬 雇 主 僱 用 失 業 勞 工 獎 助 辦 法 之 特 定 對 象 ？逾 6 5 歲 之 失 業 者負 擔 家 計 婦 女

家 庭 暴 力 及 性 侵 害 被 害 人更 生 受 保 護 人 。  

3 2 . ( 3 )  有 關 職 業 生 涯 諮 商 理 論 中 強 調 自 我 認 定 及 發 展 7 階 段 的 學 者 是 誰 ？ F r e u d ( 佛 洛 伊 德 )

E r i k s o n ( 艾 力 克 遜 ) D a v i d  T i e d e m a n  ( 泰 德 曼 ) J o h n  H o l l a n d ( 何 倫 ) 。  

3 3 . ( 1 )  下 列 何 者 是 勞 動 力 過 剩 會 出 現 的 現 象 ？失 業 率 上 升工 資 率 上 升失 業 率 下 降缺 工 率 上

升 。  

3 4 . ( 1 )  依 外 國 人 從 事 就 業 服 務 法 第 4 6 條 第 1 項 第 8 款 至 第 1 1 款 工 作 資 格 及 審 查 標 準 ， 下 列 何 者 為

特 定 製 程 A 級 之 行 業 別 ？金 屬 表 面 處 理 及 熱 處 理 業塑 膠 製 品 製 造 業織 造 業玻 璃 及 其

製 品 製 造 業 。  

3 5 . ( 2 )  下 列 哪 一 種 現 象 最 能 表 示 失 業 問 題 已 獲 得 改 善 ？失 業 率 下 降 ， 勞 動 參 與 率 下 降失 業 率 下

降 ， 勞 動 參 與 率 上 升失 業 率 上 升 ， 勞 動 參 與 率 下 降失 業 率 上 升 ， 勞 動 參 與 率 上 升 。  

3 6 . ( 1 )  當 家 庭 成 員 發 生 嚴 重 之 疾 病 或 其 他 重 大 事 故 須 親 自 照 顧 時 ， 依 性 別 工 作 平 等 法 規 定 ， 受 僱 於

僱 用 至 少 幾 人 以 上 雇 主 之 受 僱 者 ， 得 請 家 庭 照 顧 假 ？ 5 人 1 0 人 2 0 人 3 0 人 。  

3 7 . ( 3 )  心 理 測 驗 在 職 業 輔 導 與 生 涯 規 劃 的 應 用 概 念 中 ， 主 要 在 幫 助 個 體尋 找 工 作探 索 職 業暸

解 自 我設 定 目 標 。  

3 8 . ( 2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輔 導 者 實 施 「 專 注 」 的 方 式 ？注 視雙 手 下 垂 的 姿 勢上 半 身 微 向 前 傾重

述 受 輔 導 者 的 重 點 內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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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9 . ( 1 )  依 勞 動 基 準 法 有 關 勞 工 請 假 規 定 ， 下 列 哪 一 項 規 定 是 正 確 的 ？勞 工 因 普 通 傷 害 、 疾 病 必 須

治 療 者 ， 得 請 普 通 傷 病 假 ， 未 住 院 者 ， 1 年 內 合 計 不 超 過 3 0 日勞 工 得 請 事 假 ， 1 年 內 合 計

不 得 超 過 3 週雇 主 得 因 勞 工 請 喪 假 ， 扣 發 全 勤 獎 金勞 工 結 婚 者 ， 婚 假 1 0 天 、 工 資 照 給 。

4 0 . ( 4 )  聘 僱 外 國 人 從 事 專 門 性 及 技 術 性 工 作 之 雇 主 為 財 團 法 人 者 ， 若 設 立 未 滿 一 年 ， 其 設 立 基 金 至

少 應 達 新 臺 幣 多 少 元 ？ 5 0 0 萬 6 0 0 萬 8 0 0 萬 1 , 0 0 0 萬 。  

4 1 . ( 4 )  力 場 分 析 與 腦 力 激 盪 是 在 諮 商 歷 程 與 技 術 中 哪 一 個 階 段 的 技 術 ？準 備 階 段探 索 階 段洞

察 階 段行 動 階 段 。  

4 2 . ( 1 )  企 業 經 營 者 未 依 商 品 標 示 法 等 法 令 為 商 品 標 示 時 ， 經 主 管 機 關 通 知 改 正 而 逾 期 不 改 正 者 ， 應

處 以 新 臺 幣 多 少 的 罰 鍰 ？ 2 萬 元 以 上 2 0 萬 元 以 下 3 萬 元 以 上 3 0 萬 元 以 下 4 萬 元 以 上

3 0 萬 元 以 下 5 萬 元 以 上 2 0 萬 元 以 下 。  

4 3 . ( 4 )  「 瞭 解 」 技 術 的 第 一 步 是 施 行 何 種 方 法 ？面 質安 慰轉 介傾 聽 。  

4 4 . ( 2 )  當 某 種 工 作 出 現 工 資 率 下 降 ， 缺 工 人 數 增 加 的 現 象 ， 政 府 應 採 取 下 列 哪 一 項 因 應 措 施 來 解 決

缺 工 問 題 ？辦 理 與 這 種 工 作 有 關 的 職 業 訓 練 ， 以 增 加 勞 動 供 給協 助 雇 主 改 善 勞 動 條 件 與

勞 動 待 遇協 助 企 業 將 生 產 線 移 至 海 外加 強 就 業 訊 息 流 通 。  

4 5 . ( 4 )  依 勞 資 爭 議 處 理 法 規 定 ， 調 整 事 項 勞 資 爭 議 之 勞 方 當 事 人 ， 應 為 勞 工 團 體 或 勞 工 幾 人 以 上 ？

 7 人 8 人 9 人 1 0 人 。  

4 6 . ( 4 )  事 業 單 位 依 大 量 解 僱 勞 工 保 護 法 規 定 申 請 僱 用 獎 勵 金 時 ， 有 下 列 哪 一 種 情 形 者 ， 不 予 核 發 僱

用 獎 勵 金 ？依 法 發 給 資 遣 費 、 退 休 金事 業 單 位 之 董 事 長 及 實 際 負 責 人 受 禁 止 出 國 之 處 分

已 撤 銷依 法 對 僱 用 勞 工 投 保 勞 工 保 險僱 用 的 同 一 勞 工 於 同 一 時 期 已 領 取 政 府 機 關 其 他 類

似 性 質 的 就 業 促 進 津 貼 。  

4 7 . ( 1 )  參 加 技 能 檢 定 人 員 ， 對 於 學 科 、 術 科 成 績 有 異 議 者 ， 得 於 成 績 通 知 單 送 達 之 日 起 幾 日 內 ， 向

辦 理 或 委 託 辦 理 之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複 查 ？ 1 5 日 2 0 日 2 5 日 3 0 日 。  

4 8 . ( 2 )  下 列 哪 一 個 測 驗 是 行 政 院 勞 工 委 員 會 職 業 訓 練 局 參 考 美 國 勞 動 部 所 研 發 編 製 的 本 土 第 一 個 職

業 適 性 測 驗 ？我 喜 歡 做 的 事 測 驗通 用 性 向 測 驗職 業 興 趣 量 表工 作 氣 質 測 驗 。  

4 9 . ( 3 )  從 事 跨 國 人 力 仲 介 業 務 之 私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， 受 委 託 管 理 同 一 國 籍 外 籍 營 造 工 ， 每 多 少 人 可

申 請 1 名 外 籍 輔 導 管 理 之 雙 語 翻 譯 人 員 ？ 3 0 人 4 0 人 5 0 人 6 0 人 。  

5 0 . ( 1 )  我 國 勞 動 力 計 算 的 年 齡 下 限 是 多 少 歲 ？ 1 5 歲 1 8 歲 2 0 歲無 年 齡 下 限 。  

5 1 . ( 4 )  非 營 利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得 向 外 籍 營 造 工 收 取 入 國 工 作 服 務 費 ， 最 高 為 第 1 年 每 月 新 臺 幣 1 , 8 0 0

元 金 額 之 百 分 之 多 少 ？百 分 之 五 十百 分 之 六 十百 分 之 七 十百 分 之 八 十 。  

5 2 . ( 2 )  雇 主 原 聘 僱 之 第 2 類 外 國 人 ， 由 雇 主 自 行 辦 理 重 新 招 募 ， 未 委 任 私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， 並 經 中

央 主 管 機 關 代 轉 申 請 文 件 者 ， 該 第 2 類 外 國 人 於 申 請 入 國 簽 證 時 得 免 附 下 列 哪 個 規 定 文 件 ？

招 募 許 可專 長 證 明健 康 檢 查 合 格 報 告已 簽 妥 之 勞 動 契 約 。  

5 3 . ( 1 )  所 謂 「 消 費 關 係 」 ， 係 指 以 下 哪 一 項 ？消 費 者 與 企 業 經 營 者 之 間 的 法 律 關 係企 業 經 營 者

與 企 業 經 營 者 之 間 的 法 律 關 係生 產 者 與 生 產 者 之 間 的 買 賣 關 係設 計 商 與 企 業 經 營 者 之 間

的 法 律 關 係 。  

5 4 . ( 2 )  事 業 單 位 依 大 量 解 僱 勞 工 保 護 法 規 定 申 請 僱 用 獎 勵 金 時，受 僱 勞 工 每 週 工 作 時 數 3 2 小 時 以 上

者 ， 每 人 每 月 核 發 事 業 單 位 僱 用 獎 勵 金 新 臺 幣 3 , 0 0 0 元 5 , 0 0 0 元 8 , 0 0 0 元 1 萬 元 。

5 5 . ( 3 )  依 就 業 促 進 津 貼 實 施 辦 法 規 定，臨 時 工 作 津 貼 每 小 時 為 新 臺 幣 多 少 元 ？ 6 6 元 9 5 元 1 0 0

元 1 2 0 元 。  

5 6 . ( 2 )  依 據 行 政 院 勞 工 委 員 會 職 業 訓 練 局 之 就 業 服 務 統 計 速 報 所 稱 之 「 有 效 」 ， 是 指 當 月 新 登 記 人

數 外，尚 包 括 有 效 期 限 內 已 辦 理 登 記，延 至 當 月 仍 需 予 以 介 紹 者。而 有 效 期 限 一 般 定 為 多 久 ？

 1 個 月 2 個 月 3 個 月 6 個 月 。  

5 7 . ( 4 )  關 於 就 業 服 務 轉 介 過 程 中 ， 下 列 何 種 情 形 應 該 要 小 心 與 避 免 的 ？慎 選 轉 介 對 象考 慮 轉 介

資 源考 慮 轉 介 時 機不 容 許 案 主 拒 絕 轉 介 。  

5 8 . ( 2 )  就 業 市 場 缺 工 與 失 業 現 象 並 存 ， 而 且 失 業 週 期 很 長 ， 這 是 哪 種 失 業 類 型 的 表 徵 ？循 環 性 失

業結 構 性 失 業摩 擦 性 失 業季 節 性 失 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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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9 . ( 2 )  最 初 用 來 探 討 個 人 職 業 生 涯 規 劃 的 心 理 測 驗 係 源 自 於生 涯 發 展 論特 質 因 素 論心 理 動 力

論生 涯 決 定 論  的 觀 點 。  

6 0 . ( 1 )  勞 資 爭 議 之 調 解 ， 直 轄 市 或 縣 〈 市 〉 主 管 機 關 ， 應 於 接 到 當 事 人 申 請 調 解 或 依 職 權 交 付 調 解

之 日 起 幾 日 內 ， 組 成 勞 資 調 解 委 員 會 處 理 之 ？ 7 日 8 日 9 日 1 0 日 。  

6 1 . ( 1 )  依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規 定 ， 下 列 何 者 非 屬 企 業 經 營 者 為 郵 購 買 賣 時 ， 應 告 知 買 受 消 費 者 之 事 項 ？

出 賣 人 之 財 務 狀 況出 賣 人 之 名 稱出 賣 人 之 負 責 人出 賣 人 之 事 務 所 。  

6 2 . ( 4 )  外 國 人 經 許 可 受 聘 僱 從 事 高 速 鐵 路 施 工 監 造 工 作 ， 如 雇 主 初 次 指 派 其 從 事 許 可 以 外 之 港 埠 、

碼 頭 施 工 評 鑑 工 作 ， 依 就 業 服 務 法 規 定 ， 應 對 雇 主 施 以 何 種 處 罰 ？廢 止 招 募 許 可廢 止 聘

僱 許 可處 新 臺 幣 2 萬 元 以 上 1 0 萬 元 以 下 罰 鍰處 新 臺 幣 3 萬 元 以 上 1 5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， 並

限 期 改 善 。  

6 3 . ( 4 )  「 同 理 心 」 與 下 列 何 項 輔 導 技 術 較 無 直 接 關 係 ？瞭 解傾 聽專 注轉 介 。  

6 4 . ( 1 ) 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不 是 個 案 工 作 紀 錄 的 主 要 內 容 ？社 區 居 民 的 需 求 與 行 動 計 畫處 遇 服 務 診 斷

與 經 過基 本 資 料 表問 題 分 析 與 建 議 。  

6 5 . ( 4 )  諮 商 的 倫 理 與 限 制 中 ，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正 確 ？可 傷 害 當 事 人可 無 條 件 運 用 自 己 的 影 響 力

諮 商 員 沒 有 影 響 力以 當 事 人 福 祉 為 最 高 指 導 原 則 。  

6 6 . ( 3 )  求 職 人 或 雇 主 已 繳 付 登 記 費 予 私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者 ， 原 則 上 得 請 求 該 私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於 6

個 月 內 推 介 幾 次 ？ 1 次 2 次 3 次 4 次 。  

6 7 . ( 4 )  在 就 業 服 務 初 期 ， 以 下 敘 述 何 者 不 是 「 安 置 諮 商 階 段 」 的 諮 商 重 點釐 清 適 用 其 他 組 織 的 經

驗 與 技 巧識 別 個 人 的 興 趣澄 清 個 人 的 價 值 觀要 求 個 案 馬 上 選 擇 職 業 。  

6 8 . ( 3 )  就 業 服 務 及 諮 商 過 程 中 ， 首 先 要 處 理 的 是職 業 興 趣職 業 性 向職 業 信 念職 業 項 目  ，

以 免 影 響 一 個 人 的 生 涯 行 動 或 是 發 展 的 方 向 。  

6 9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職 業 分 析 內 容 中 有 關 「 就 業 人 員 條 件 」 的 項 目 ？從 業 人 員 的 工 作 經 驗從 業

人 員 的 學 歷升 遷 或 轉 換 工 作 的 途 徑從 業 人 員 的 證 照 。  

7 0 . ( 1 )  辦 理 仲 介 外 國 人 至 中 華 民 國 工 作 之 營 利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， 其 最 低 實 收 資 本 總 額 應 為 新 臺 幣 多 少

元 ？ 5 0 0 萬 6 0 0 萬 7 0 0 萬 8 0 0 萬 。  

7 1 . ( 4 )  有 關 就 業 面 談 應 有 的 技 巧 ， 下 述 何 者 為 非 ？面 談 前 應 充 分 蒐 集 相 關 的 資 訊面 談 時 對 主 試

者 的 問 題 要 肯 定 正 確 且 從 容 不 迫 的 回 答面 談 結 束 後 應 主 動 追 蹤 了 解 面 談 結 果得 知 未 被 錄

取 時 ， 不 要 自 怨 自 艾 ， 也 不 要 打 電 話 給 主 試 者 請 教 未 被 錄 取 的 原 因 。  

7 2 . ( 4 )  雇 主 得 強 制 從 事 一 般 工 作 性 質 之 勞 工 退 休 年 齡 為 多 少 ？年 滿 5 0 歲年 滿 5 5 歲年 滿 6 0 歲

年 滿 6 5 歲 。  

7 3 . ( 3 )  依 勞 動 基 準 法 規 定 ， 勞 工 退 休 金 基 數 的 標 準 ， 係 指 核 准 退 休 時 1 個 月 的 基 本 工 資 1 個 月

的 底 薪 1 個 月 的 平 均 工 資 1 個 月 的 月 薪 。  

7 4 . ( 4 )  事 業 單 位 僱 用 勞 工 人 數 在 1 0 0 人 以 上 未 滿 2 0 0 人 者 ， 於 大 量 解 僱 勞 工 時 ， 積 欠 全 體 被 解 僱 勞

工 之 資 遣 費 總 金 額 達 新 臺 幣 多 少 數 額 ， 屆 期 未 清 償 者  ，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得 函 請 入 出 國 管 理 機 關

禁 止 其 代 表 人 及 實 際 負 責 人 出 國 ？ 1 0 0 萬 元 3 0 0 萬 元 5 0 0 萬 元 1 0 0 0 萬 元 。  

7 5 . ( 3 )  對 於 擔 任 具 有 危 險 等 特 殊 性 質 工 作 的 勞 工 ， 其 強 制 退 休 年 齡 得 由 事 業 單 位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

予 以 調 整 ， 但 不 得 少 於 6 0 歲 5 8 歲 5 5 歲 5 0 歲 。  

7 6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「 職 業 分 析 」 的 內 容 ？職 業 內 容從 業 人 員 條 件職 業 相 關 資 料勞 動 市 場

需 求 。  

7 7 . ( 2 )  有 關 就 業 服 務 專 業 人 員 之 首 要 責 任 敘 述 ， 下 列 何 者 為 非 ？協 助 當 事 人 學 習 解 決 問 題 之 知 識

提 供 當 事 人 主 觀 的 資 訊提 供 當 事 人 客 觀 的 資 訊提 供 當 事 人 完 整 與 正 確 的 資 訊 。  

7 8 . ( 1 )  依 受 聘 僱 外 國 人 健 康 檢 查 管 理 辦 法 規 定 ， 雇 主 應 於 丙 類 人 員 入 國 後 3 日 內 安 排 至 指 定 醫 院 接

受 健 康 檢 查 ， 其 檢 查 項 目 不 包 括 下 列 哪 一 項 ？妊 娠 檢 查 B  型 肝 炎 表 面 抗 原 檢 查一 般 體

格 檢 查人 類 免 疫 缺 乏 病 毒 抗 體 檢 查 。  

7 9 . ( 1 )  依 據 職 業 探 索 量 表 測 驗 結 果 A C S 的 主 要 職 業 類 別 ， 下 列 何 者 正 確 ？公 關文 獻 檔 案職 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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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 人律 師 。  

8 0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屬 於 低 度 就 業 現 象 ？工 資 不 足工 時 不 足職 業 與 教 育 不 相 稱工 作 地 點 偏

遠 。  

 


